
 

穩健的法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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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事務所 註冊外地律師事務所 

(截至2021年6月之數據)

香港是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並擁有大量法律及爭議解決專業人才。

匯聚各種專業知識的
首選仲裁地

首個司法管轄區
簽訂內地 香港
《保全安排》

財產保全

證據保全 行為保全

香港的爭議解決專業人才經驗
豐富，在航運、基建和建築、工程
及知識產權等多個領域均具備
國際視野和專業知識。根據倫敦
大學瑪麗皇后學院進行的2021年
國際仲裁調查，香港獲選為最受
歡迎仲裁地第三位。

香港是內地以外首個亦是唯一的
司法管轄區在作為仲裁地時，
由指定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程序
的當事人可以向內地法院申請
保全措施。

有效執行裁決

與內地和澳門簽訂的 160 多個
相互執行安排 《紐約公約》締約國

香港的仲裁裁決可有效地在《紐約公約》160 多個締約國、內地及澳門特區
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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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和香港
同時執行裁決

內地

支持仲裁的方針及
司法獨立

場地優越及
設施一流

第三者資助仲裁

香港

根據內地與香港特區簽訂的
《補充安排》，香港仲裁裁決的
裁決債權人可同時向內地和
香港法院申請執行裁決。

終審法院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7位香港常任和非常任法官，以及
12位海外非常任法官組成。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香港常任和
非常任法官

海外
非常任法官

香港具備世界級的仲裁設施，而法律
樞紐則有多間國際知名的爭議
解決機構進駐設立辦事處。

香港法例容許
第三者資助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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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的法律基建和法律專業 
•	 香港《仲裁條例》( 第 609 章 ) 於 2011 年生效，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

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作為藍本，為民法及普通法司法管轄區

法律從業員和國際商界所熟悉。透過不斷審視和檢討《仲裁條例》，能令

香港的仲裁法保持競爭力及與最新的國際仲裁慣例保持一致。 

•	 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截至 2021 年 6 月，香港

有超過 1,500 名執業大律師，超過 10,000 名執業律師及超過 1,500 名

註冊外地律師，亦有超過 940 家香港律師事務所及超過 80 家註冊外地

律師事務所。眾多本地和海外律師云集，使香港得以在民事法及商業法

等不同領域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

香港仲裁服務的成熟文化和獨特地位 
•	 香港是特許仲裁學會首個亞洲分會所在地，仲裁文化深厚悠久，有大量

知識淵博、經驗豐富的爭議解決專業人才薈萃其中。這些專業人才在

商業金融、航運、工程、基建和建築、資訊科技和國際投資法等領域

均具備國際視野和專業知識。 

•	 根據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進行的國際仲裁調查，自 2015 年起，香港

一直名列全球五大首選仲裁地之一。在 2021 年國際仲裁調查中，香港獲

全球半數調查受訪者選為最受歡迎仲裁地第三位。最近，香港

在《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法律及仲裁條款 2020》中被納入為四個指定

仲裁地之一，反映香港是有效解決海事爭議的主要仲裁地。

提供有效的保全措施 
•	 仲裁庭或法院均可就以香港作為仲裁地的仲裁採取保全措施。《關於

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保全

安排》) 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在這項開創新格局的安排下，
香港是內地以外首個亦是唯一的司法管轄區在作為

仲裁地時，由指定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程序的當事人

可以在仲裁裁決作出前，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措施，

包括財產保全、證據保全及行為保全。

•

保障仲裁結果 
•	 內地和香港於  1999 年  6 月  21 日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執行安排》) 後，在內地和香港作出的仲裁

裁決可在兩地有效執行。《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

的補充安排》(《補充安排》) 於 2020 年 11 月 27 日簽署，並於 2021 年
5 月 19 日全面生效。此後，香港仲裁裁決的當事人可於裁決在內地執

行前，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措施，包括財產保全。香港仲裁裁決的裁決

債權人可同時向內地和香港法院申請執行裁決。該等安排有效防止債務人

把資產耗散以逃避執行行動，從而保障裁決債權人在仲裁結果中的權益。

•

國際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 
•	 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普遍獲本地法院承認，亦可在 160 多個《承認及

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 締約國強制執行，裁決素質和
執行情況一貫良好。香港仲裁裁決的執行亦受惠於上述與內地簽訂的

各項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以及與澳門特區簽訂的相關安排。

優越仲裁場地及設施 
•	 香港是通往大灣區城市的大門，享地利之便，可為大灣區用戶提供國際

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香港法律樞紐位處中環商業區核心地段，有多間

國際知名的爭議解決機構進駐設立辦事處，就近為香港仲裁服務使用者

提供便捷和高效的服務。 

•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是本地設立的仲裁機構。根據《環球仲裁評論》

(Global Arbitration Review) 的庭審中心調查，該中心自 2013 年起

在最佳位置、最物超所值、員工協助及最佳資訊科技服務方面均

排名第一，吸引尋求世界一流仲裁設施的當事人選擇香港為仲裁地。

尊重仲裁當事人的自主權 
•	 當事人在香港仲裁中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可以自行選擇和委任仲裁員而

不受國籍限制。當事人亦可自由選擇聘用來自其司法管轄區的律師而

不受仲裁爭議的適用法律限制。

法院支持仲裁的方針及司法獨立 
•	 香港司法機構對仲裁的支持於法庭判決中有充分記錄。根據香港法例，

仲裁員具有處理和裁定爭議的一切所需權力。法庭會維護仲裁員的廣泛

酌情權及仲裁程序的中立性和靈活性。此外，為專門和統一地處理與

仲裁相關的案件，高等法院亦設有一組法官專責審理該類案件。 

•	 終審法院是香港的最高法院，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7 位香港常任和

非常任法官，以及 12 位海外非常任法官組成。這些來自其他普通法司法

管轄區並享譽盛名的法官擔任終審法院法官，足證香港的司法獨立備受

認同。正如前英國最高法院法官兼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勳爵

所言：“香港司法機構完全致力於維持司法獨立及法治。”

可選擇第三者資助仲裁 
•	 香港法例容許第三者資助仲裁。《第三者資助仲裁實務守則》訂明通常

預期出資第三者在進行與第三者資助仲裁相關的活動時須遵從的常規及

標準，同時保障受資助方。

可透過仲裁解決知識產權爭議 
•	 香港《仲裁條例》訂明，不論在香港境內或境外產生的任何知識產權

爭議均可透過仲裁解決，而知識產權仲裁裁決亦可在香港強制執行。

如欲參閱更多有關香港仲裁的資訊，請瀏覽

•

https://www.doj.gov. www.legalhub.gov.hk 
hk/tc/legal_dispute/

《執行安排》 《補充安排》 

arbitration.html 全文連英文譯本 全文連英文譯本

《保全安排》 封面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設計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全文連英文譯本 2021 

www.legalhub.gov.hk
https://www.doj.gov

